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
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03月26日

	[bookmark: _GoBack]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50002661號

	根據 政府採購法其他

	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：企劃處 三科 游 (先生或小姐)

	

	



	主旨：貴部辦理「研發替代役資訊管理系統向上集中及資料庫建置案」（案號：W111036），經驗收後始發現履約結果於驗收時即未符契約規定者，得否撤銷原驗收合格結果、其法律性質與適用法令疑義一案，復如說明，請查照。
說明：
一、復貴部115年1月28日台內韌字第1151212768號函。
二、所詢疑義屬履約事項，請依個案事實及契約約定辦理；如有爭議而未能達成協議者，得依契約約定之爭議處理機制處置。
三、茲提供以下意見供參：
(一)機關於驗收後始發現廠商履約瑕疵，得依契約保固之約定或民法瑕疵擔保之規定辦理；僅於驗收係受廠商詐欺、脅迫或非可歸責於機關事由之錯誤時，始得依民法撤銷驗收。
(二)關於爾後驗收作業，請指派具採購標的專業知識之人員擔任主驗人員或協驗人員（本會所訂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流程及控制重點-JP11驗收，併請參考，公開於本會網站）。

正本：內政部
副本：本會企劃處（網站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